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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縣107年受理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作業，

民眾於甲、乙、丙種建築用地申請作為『農業設施─曬場

』使用，如何審認乙節，惠請依說明辦理審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查編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土地作業要點與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107年5月23日農企字第1070219842號函辦理。

二、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07年5月23日農企字第1070219842號

函說明二、按農業設施係輔助其坐落農業用地之農業生產

或經營所需，應與該坐落用地之生產使用行為相連結，且

具相容使用性質，故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

用審查辦法(以下簡稱容許辦法)第6條規定，申請農業用

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，應以個案所提經營計畫之合理性

，以及申請設施與農業經營之必要性，據以審認核處，合

先敘明。

三、承上揭，同文說明三、針對曬場之審認一節，依容許辦法

第7條規定，各項農業設施總面積，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

坐落之農業用地土地面積百分之40，又第13條附表1曬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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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基準或條件規定為「最大興建面積330平方公尺，但

茶葉曬場最大興建面積得為660平方公尺」，另，申請坐落

土地應儘量避免使用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，無可避免使用

該類土地者，應以毗鄰建築用地或特定農業區邊緣為原則

，爰為利審查該項設施設置之合理性及必要性，請依下列

審認原則核處：

(一)基於乾燥設備普及，設置曬場之必要性已大幅降低，尤

其稻穀部分，多數農會已提供協助烘乾之服務，如為保

價收購係繳交濕穀，並無須農民自行曬製，爰以種植水

稻申設曬場已無同意容許使用之合理性及必要性。

(二)部分地區因氣候條件及耕作習慣僅有一期作，故倘有設

置曬場之需求，應確實依該作物之產量，核實計算宜核

給曬場之合理面積。

四、綜上，倘民眾以甲、乙、丙種建築用地申請作為『農業設

施─曬場』使用，基於目前各類作物乾燥設備普及，設置

曬場之必要性已大幅降低，尤其稻穀部分，多數農會已提

供協助烘乾之服務，如為保價收購係繳交濕穀，並無須農

民自行曬製；且依『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』第九條規

定：「下列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容積率不得超過下列規定

。但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得視實際需要酌予調降，並報

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︰一、甲種建築用地︰建蔽率百分之

六十。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。二、乙種建築用地︰建蔽

率百分之六十。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。三、丙種建築用

地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。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。…。」

即部分三合院或既存合法舊有屋舍旁之空地，應視為法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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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地，而應無曬場之適用。

五、副本抄送本縣地方稅務局，基於賦稅公平原則，倘個人財

產僅持有一塊農地，申請曬場皆需經審查符合「申請農業

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」規定，使可取得容許

設置使用；而另一民眾，名下持有農地及建地各一塊，建

地部分如若毫無設限申請面積及審查依據，逕予直接認定

為曬場而免予繳交地價稅，恐不符合比例原則；爰此，惠

請貴局倘於日後清查出核予單一曬場面積超過330平方公

尺者，應於當年度造冊送交本府重新研議清查機制，以維

法益與賦稅公平原則。

正本：彰化縣彰化市公所、彰化縣鹿港鎮公所、彰化縣和美鎮公所、彰化縣員林市公所

、彰化縣溪湖鎮公所、彰化縣田中鎮公所、彰化縣北斗鎮公所、彰化縣二林鎮公

所、彰化縣線西鄉公所、彰化縣伸港鄉公所、彰化縣福興鄉公所、彰化縣秀水鄉

公所、彰化縣花壇鄉公所、彰化縣芬園鄉公所、彰化縣大村鄉公所、彰化縣埔鹽

鄉公所、彰化縣埔心鄉公所、彰化縣永靖鄉公所、彰化縣社頭鄉公所、彰化縣田

尾鄉公所、彰化縣埤頭鄉公所、彰化縣芳苑鄉公所、彰化縣大城鄉公所、彰化縣

竹塘鄉公所、彰化縣溪州鄉公所、彰化縣二水鄉公所

副本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、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、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員林分局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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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